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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加速與有效推展與國內外學校及研究機構之學術相關的交流合作計畫，

特訂定本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合作與交流計畫的開啟方式： 

一、由我方主動提議：由校長、院長、系所主管、系所教授或校內其他單位主

管，基於合作或交流需求主動提出者。 

二、由對方主動提議：由對方相對等之單位主管，透過本校適當單位互動提出

合作或交流需求者。 

三、由校外機關(如教育部、慈濟基金會)委託之專案合作計畫，依該專案之規

定辦理，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合作或交流協議必需符合下列原則： 

一、雙方應本平等互惠原則。 

二、對方應具有相當學術地位或成就，對本校之學術發展有很大助益。 

三、對方應具有某方面的辦學特色或成效，足資本校交流借鏡。 

四、雙方合作事項須有專責單位或指定人選負責計畫的順利推展與執行。 

五、合作協議或交流內容必須具體、明確、可行、有實效。 

第四條 合作或交流協議書內容： 

一、合作協議書應明列下列事項： 

(一)合作項目：如交換教師，交換學生，研究合作，合辦研習會等。 

(二)經費負擔原則：如學雜費，交通費，生活費等互惠原則。 

(三)合作期限及終止合作條件。 

(四)修訂合約原則：如應每年就合作計畫執行情形及合作成果進行評估，

做為修訂或期滿續約的依據。 

(五)明訂雙方簽署單位名稱，簽署人，簽署日期。 

(六)其他特殊事項。 

二、交流協議書應明列下列事項： 

    (一)交流項目：如活動名稱、內容、期間、人員等。 

    (二)經費負擔說明：如本校或對方負擔，雙方分攤等。 

    (三)交流計畫可以一年或多年為議定方案。 

    (四)修訂合約原則與終止合作條件。 



第五條 合作與交流協議書之簽約方式與審定程序： 

一、雙方以校或機構名義為合作對象者： 

    簽訂之合作或交流協議書應以含蓋全校各單位之合作或交流關係為原則，

並經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請行政會議通過後由學校與對方簽訂之，但有特

殊需要之合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雙方以單一學院或相對等單位名義合作對象者： 

    由該學院與對方商定合作或交流協議內容，並經院務會議通過，經由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提請行政會議通過後，由該院與對方簽訂之。 

三、雙方以單一系所或相對等單位名義為合作對象者： 

    由該系所與對方商定合作協議書內容，經系所務及院務會議通過，經由國

際暨兩岸事務處提請行政會議通過後，由該系所與對方簽訂之。 

四、校內其他相關單位比照上述情況辦理。 

五、各單位主管得利用互訪時機，視實際需要先行與符合本合作或交流原則的

學校或機構簽訂合作意願書後，另行擬定詳細合作或交流計畫，提經本校

有關簽約程序討論通過後，方准簽訂正式合作或交流協議書。 

六、簽約對象為大陸地區學校，經行政會議通過，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函報教

育部核准後簽約。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經由本辦法與國內外學校或機構簽訂之合作或交流協議書或工作計

畫書等資料，應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統一建檔存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